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上
海
，
位
於
長
江
下
游
黃
浦
江
與
吳
淞
江
匯
合
處
，
是
扼
守
長
江
和
首
都
南
京
的
門
戶
，
也
是
三
十
年
代
亞

洲
最
大
的
國
際
都
市
和
金
融
貿
易
中
心
，
在
政
治
、
經
濟
和
軍
事
上
具
有
重
要
的
戰
略
地
位
。

﹁
一‧

二
八
﹂
事
變
後
，
日
本
在
上
海
設
立
了
駐
滬
海
軍
陸
戰
隊
司
令
部
，
在
虹
口
、
楊
樹
浦
一
帶
派
駐
重

兵
，
擁
有
兵
力
三
千
餘
人
，
日
軍
艦
艇
常
年
在
長
江
、
黃
浦
江
一
帶
遊
弋
。
而
中
國
軍
隊
根
據
︽
淞
滬
停
戰
協

定
︾
，
卻
不
能
在
上
海
市
區
及
周
圍
駐
防
，
市
內
僅
有
上
海
市
員
警
總
隊
及
江
蘇
保
安
部
隊
兩
個
團
擔
任
守
備
，

大
上
海
實
際
上
成
了
一
座
不
設
防
城
市
。

一
、
虹
橋
事
件

日
本
對
上
海
覬
覦
已
久
，
早
在
一
九
三
六
年
八
月
，
日
本
參
謀
本
部
擬
定
的
一
九
三
七
年
︽
對
華
作
戰
計
畫
︾

中
就
對
華
東
方
面
的
作
戰
作
出
了
部
署
，
計
畫
﹁
以
第
四
軍
佔
領
上
海
，
調
新
編
第
十
軍
從
杭
州
灣
登
陸
，
兩
軍

策
應
向
南
京
作
戰
，
以
實
現
佔
領
和
確
保
上
海
、
杭
州
、
南
京
三
角
地
帶
﹂
。
盧
溝
橋
事
變
發
生
後
，
日
本
政
府

在
決
定
向
華
北
增
派
陸
軍
的
同
時
，
就
下
令
海
軍
﹁
作
全
面
戰
爭
準
備
。
﹂

七
月
十
一
日
，
日
駐
華
海
軍
第
三
艦
隊
司
令
官
長
谷
川
清
中
將
乘
旗
艦
﹁
出
雲
﹂
號
抵
上
海
。
當
日
午
後
，

在
艦
上
舉
行
特
別
警
備
會
議
，
海
軍
武
官
本
田
輔
、
佐
官
沖
野
、
田
中
，
第
三
艦
隊
參
謀
長
岩
村
，
陸
戰
隊
司
令

官
大
川
內
傳
七
，
陸
軍
武
官
喜
多
等
參
加
了
會
議
，
討
論
所
謂
保
護
日
僑
問
題
。
七
月
十
六
日
，
長
谷
川
清
司
令

官
向
東
京
提
出
了
︽
對
華
作
戰
用
兵
的
意
見
︾
，
建
議
﹁
欲
置
中
國
於
死
地
，
以
控
制
上
海
南
京
最
為
重
要
﹂
，

主
張
派
五
個
師
的
兵
力
，
攻
佔
南
京
、
上
海
。

至
八
月
九
日
，
長
江
沿
岸
的
日
本
僑
民
和
原
駐
漢
口
日
租
界
的
海
軍
陸
戰
隊
已
全
部
撤
至
上
海
。
凡
適
戰
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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民
及
在
鄉
軍
人
約
一
萬
餘
人
皆
留
滬
參
戰
，
其
他
老
弱
婦
孺
全
部
撤
回
國
內
。
此
時
，
駐
上
海
的
日
本
海
軍
第
三

艦
隊
，
轄
第
八
、
第
十
、
第
十
一
戰
隊
和
上
海
特
別
陸
戰
隊
與
第
一
、
第
五
水
雷
戰
隊
，
以
及
海
軍
航
空
兵
第
一

聯
合
航
空
隊
和
第
一
、
第
二
航
空
戰
隊
，
共
有
各
式
軍
艦
三
十
餘
艘
、
飛
機
一
百
餘
架
，
其
中
有
飛
機
母
艦
四
艘
。

長
谷
川
清
司
令
官
下
令
將
兵
力
相
對
集
中
於
日
租
界
和
軍
營
，
以
及
有
防
禦
設
施
的
東
、
西
紗
廠
中
，
做
好
了
發

動
戰
爭
的
準
備
工
作
。
淞
滬
大
戰
一
觸
即
發
。

一
九
三
七
年
八
月
九
日
十
七
時
左
右
，
日
本
海
軍
陸
戰
隊
第
一
中
隊
長
大
山
勇
夫
和
水
兵
齋
藤
與
藏
不
聽
門

衛
勸
阻
，
駕
駛
汽
車
強
行
穿
越
虹
橋
軍
用
機
場
警
戒
線
，
並
開
槍
打
死
保
安
隊
員
時
景
哲
，
被
守
衛
機
場
的
中
國

哨
兵
當
場
擊
斃
，
成
為
淞
滬
大
戰
爆
發
的
導
火
索
。

﹁
虹
橋
事
件
﹂
發
生
後
，
駐
滬
日
本
海
軍
第
三
艦
隊
司
令
官
長
谷
川
清
，
一
面
借
機
命
令
駐
紮
在
佐
世
保
的

海
軍
第
一
陸
戰
隊
、
第
八
陸
戰
隊
和
吳
港
的
第
二
陸
戰
隊
，
乘
二
十
五
艘
艦
船
迅
速
向
上
海
集
結
；
另
一
方
面
又

使
用
緩
兵
之
計
與
中
方
談
判
，
企
圖
爭
取
調
兵
時
間
。

八
月
十
一
日
，
日
本
駐
上
海
總
領
事
岡
本
和
武
官
沖
野
分
別
會
見
了
上
海
市
長
俞
鴻
鈞
和
淞
滬
警
備
司
令
楊

虎
，
提
出
立
即
撤
退
中
國
方
面
保
安
團
和
拆
除
所
有
防
禦
工
事
的
無
理
要
求
，
遭
到
中
國
方
面
的
斷
然
拒
絕
。

十
二
日
，
日
軍
參
謀
本
部
制
定
了
派
遣
兵
力
方
案
。
當
夜
，
日
本
政
府
召
開
首
、
陸
、
海
、
外
四
相
會
議
，

決
定
向
上
海
派
遣
陸
軍
。

在
此
形
勢
下
，
中
國
政
府
認
為
上
海
戰
事
已
無
可
避
免
，
立
即
採
取
了
一
系
列
防
禦
措
施
。
軍
事
委
員
會
密

令
張
治
中
率
駐
防
京
滬
沿
線
的
京
滬
警
備
部
隊
立
即
開
赴
上
海
周
圍
佈
防
，
同
時
急
令
駐
西
安
的
第
三
十
六
師
宋

希
濂
部
火
速
向
上
海
開
進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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八
月
十
二
日
凌
晨
，
京
滬
警
備
司
令
張
治

中
命
令
王
敬
久
的
第
八
十
七
師
和
孫
元
良
的
第

八
十
八
師
連
夜
進
駐
上
海
市
區
楊
樹
浦
、
閘

北
、
虹
口
一
帶
佈
防
。

八
月
十
三
日
九
時
十
五
分
，
日
艦
重
炮
開

始
向
閘
北
轟
擊
。
下
午
四
時
五
十
分
，
侵
佔
八

字
橋
一
帶
的
日
海
軍
陸
戰
隊
第
三
大
隊
向
剛
剛

推
進
至
附
近
的
第
八
十
八
師
部
隊
進
行
炮
火
襲

擊
，
中
國
守
軍
奮
起
還
擊
，
淞
滬
大
戰
正
式
爆

發
。

八
月
十
四
日
，
中
國
政
府
發
表
︽
自
衛
抗

戰
聲
明
︾
，
嚴
正
指
出
：
﹁
中
國
之
領
土
主
權
，

已
橫
受
日
本
之
侵
略
；
︙
︙
中
國
決
不
放
棄
領

土
之
任
何
部
分
，
遇
有
侵
略
，
惟
有
實
行
天
賦

之
自
衛
權
以
應
之
。
﹂

同
時
，
軍
事
委
員
會
將
京
滬
警
備
部
隊
改

編
為
第
九
集
團
軍
，
張
治
中
為
總
司
令
，
轄
第

八
十
七
師
、
第
八
十
八
師
、
第
三
十
六
師
及
上

日軍炮擊上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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海
員
警
總
隊
、
江
蘇
保
安
團
共
五
萬
餘
兵
力
，
擔
負
反
擊
市
內
之
敵
的
任
務
。
將
蘇
浙
邊
區
部
隊
改
編
為
第
八
集

團
軍
，
張
發
奎
任
總
司
令
，
轄
第
六
十
一
師
、
第
五
十
五
師
、
第
五
十
七
師
、
第
六
十
二
師
、
獨
立
第
四
十
五
旅
、

炮
兵
第
二
旅
，
負
責
守
備
杭
州
灣
北
岸
和
浦
東
地
區
。

八
月
十
四
日
，
日
本
內
閣
會
議
決
定
了
放
棄
﹁
不
擴
大
方
針
﹂
，
於
十
五
日
凌
晨
發
表
︽
帝
國
政
府
聲
明
︾
，

聲
稱
﹁
為
膺
懲
中
國
軍
之
暴
戾
，
促
使
南
京
政
府
反
省
，
今
已
不
得
不
採
取
斷
然
措
施
﹂
。
同
時
，
下
達
了
編
組

上
海
派
遣
軍
的
命
令
，
任
命
松
井
石
根
大
將
為
司
令
官
，
轄
第
三
、
第
九
、
第
十
一
師
團
及
戰
車
第
五
大
隊
、
獨

立
輕
裝
甲
車
第
八
中
隊
和
臨
時
航
空
兵
團
，
趕
赴
上
海
增
援
。
松
井
石
根
狂
妄
宣
稱
：
一
個
月
內
佔
領
上
海
。

八
月
十
五
日
，
蔣
介
石
下
達
了
全
國
總
動
員
令
，
建
立
戰
時
體
制
，
並
正
式
組
成
大
本
營
，
將
全
國
劃
分
為

五
個
戰
區
。
其
中
淞
滬
地
區
為
第
三
戰
區
，
馮
玉
祥
任
司
令
長
官
，
顧
祝
同
任
副
司
令
長
官
，
陳
誠
任
前
敵
總
指

揮
兼
第
十
五
集
團
軍
總
司
令
。
淞
滬
會
戰
分
三
個
階
段
正
式
展
開
。

二
、
攻
勢
作
戰

八
月
十
四
日
十
五
時
，
張
治
中
下
達
進
攻
令
。
第
八
十
八
師
和
第
八
十
七
師
在
炮
火
支
持
下
，
分
別
向
虹
口
、

楊
樹
浦
之
敵
發
起
進
攻
。
日
軍
憑
藉
堅
固
工
事
負
隅
頑
抗
，
兩
軍
展
開
激
烈
戰
鬥
。

第
八
十
八
師
第
二
六
四
旅
旅
長
黃
梅
興
身
先
士
卒
，
親
臨
前
線
指
揮
作
戰
，
連
續
攻
破
日
軍
十
幾
個
堡
壘
。

在
進
攻
愛
國
女
子
大
學
附
近
的
據
點
時
，
遭
遇
日
軍
密
集
炮
火
和
上
百
架
飛
機
的
轟
炸
，
傷
亡
官
兵
千
餘
人
，
僅

第
五
二
七
團
就
有
七
名
連
長
陣
亡
。
黃
梅
興
旅
長
率
部
衝
到
八
字
橋
時
，
不
幸
中
炮
，
壯
烈
殉
國
。

英
、
法
、
美
、
義
等
國
駐
華
大
使
從
本
國
利
益
出
發
，
聯
合
發
出
通
知
，
要
求
不
要
使
戰
爭
波
及
上
海
。
八


